


— 2 —

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远兴建设公司出具的《关于

终止股份表决权委托的告知函》及《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远

兴建设公司终止将持有的公司 3.75%股份表决权委托财政局。解

除委托表决权后，财政局、远兴建设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

并计算，双方不再构成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。相关信息披露义

务人持有公司权益发生变动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

变化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

2024 年 3 月 26 日，远兴建设公司与财政局签订了《福建省

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原协议”），远兴建设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2,611,300 股股

份（占比 3.75％）的表决权（财产性权利除外）不可撤销地委托

财政局代为行使，委托期限为叁年，自 2024 年 3 月 26 日至 2027

年 3 月 25 日止。表决权委托后，双方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

司总股本比例超过 5%，达到 7.77%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《关于

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3）。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

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

数量（股）
占上市公司总
股本比例

数量（股）
占上市公司总股

本比例

永安市

财政局

合计持有股份 13,549,565 4.02% 13,549,565 4.02%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

份
13,549,565 4.02% 13,549,565 4.02%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

永安市远

兴曹远城镇

合计持有股份 12,611,300 3.75% 12,611,300 3.75%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

份
12,611,300 3.75% 12,611,300 3.7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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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就解除原

协议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（二）协议解除

1.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原协议即行

解除。

2.原协议解除后，双方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，

原协议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（三）权利义务终止

1.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乙方不再享有原协议约定的代为行

使甲方所持永安林业股份表决权的权利，甲方收回原协议项下委

托给乙方的全部表决权（财产性权利除外），甲方自行行使其作

为永安林业股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永安林业章程

所享有的各项股东权利（财产性权利除外）。

2.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停止以受托方身份

行使与原协议相关的任何权利，并将与原协议履行相关的全部文

件、资料（如有）返还给甲方。

3.甲方应自行负责行使其股东权利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及其他

1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

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

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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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协议一式伍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送永安林业壹份，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.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2.本次《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签订并生效后，财政局与远

兴建设公司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

3.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治理、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

利影响。

4.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

网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

监管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《关于终止股份表决权委托的告知函》

2.《解除〈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〉的协议书》

3.《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

协议》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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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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